
东北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保密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保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专

利代理条例》的规定，特制定本保密制度细则。

第一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对其工

作过程中了解的发明创造的内容，除专利申请已经公布或者公告的以外，负有保

守秘密的义务。

第二条 中心工作人员应加强保密教育，认真学习、贯彻、执行保密工作的

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落实各项保密措施，并定期检查，切实作好保密工作。

第三条 对于知识产权申请等相关工作，委托单位/个人应与中心签订保密

合同。保密合同的条款由双方共同约定、订立、变更或解除均应书面形式签订，

双方必须切实执行合同，承担保密义务。保密合同书应明确以下责任：

（一）保密内容、范围和时限；

（二）允许中心内部使用范围、用词、数量；

（三）违约或因此而造成损失的处理与仲裁。

第四条 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有责任维护委托单位/个人的知识产权，不得非

法占有、使用或者向他人披露、转让委托单位/个人的科技成果。除以下人员和

机构外，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应按照合同保守一切与委托单位/个人知识产权有关

的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委托单位/个人的科学技术秘密。

（一）委托人或者由委托人明确指定的人（或机构）；

（二）法律、法规允许的第三方（如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科学技术行政部

门，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的科技成果管理机构等）；

（三）具有管辖权的专业检查组织。

第五条 中心工作人员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依照本规定进行备案；

（二）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办理知识产权相关业务；

（三）不得同时在其他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从事同质业务；

（四）不得承办与其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专利代理业务；

（五）不得承办同一专利申请或者专利权的事务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其他当事

人的委托；

（六）泄露委托人的发明创造内容，或者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专利或请求宣告



专利权无效。

第六条 中心要遵守回避制度，不得承担参与委托项目的知识产权请求，在

聘请有关专家进行咨询时，也要回避与委托项目或成果有关的专家。

第七条 在实施知识产权服务过程中，如发现有关秘密可能泄露或已经泄露

时，应当予以制止，并立即采取补救措施，避免或减轻损害后果。事后应按有关

规定上报有关保密工作部门，及时查处泄密事件，对于违反者取消服务资格；触

犯有关法律者，须承担法律责任。

第八条 设立专柜，妥善保存知识产权委托项目档案材料。

第九条 中心使用计算机存贮、传输、处理知识产权业务相关资料（信息），

应按照保密有关法规、规定采取相应保密技术措施，其涉密的计算机信息载体，

应按确定密级和保密期限，视同保密文件、资料进行管理。涉密信息不得在公共

信息网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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